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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智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认真审阅了有关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的资料和听取了有关人员汇报后，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对该关联交易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事前核查，认为公司

及子公司掌汇天下和佑迎广告向西藏智度租赁其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绒线胡同

51号内的房屋用于办公，总面积共3329.80平方米，租赁期为3年，三年租金总

计为人民币24,783,918.00元。本次房屋租赁是为了保障公司正常办公使用，

因合理理由发生系正常商业行为，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为参照市场价格及友好协商确定，是在公平合理、协商

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公

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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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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